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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缓解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难题,加大金融对企业

发展扶持力度，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山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小微企业上规上限融资扶持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中府办〔2018〕54号），《关于印发中

山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中山科发〔2017〕

278号）、《关于印发中山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使用办法的通知》

（中山知发〔2018〕30号）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融资扶持项目分四类：一是贷款项目纳入中山市科

技贷款风险准备金支持，已经偿还科技贷款本息的科技型中小

企业（科技贷）。二是纳入《中山市上规上限培育企业名录库》

的企业（助保贷）。三是符合中山市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费用

资助的相关条件，已经偿还全部银行贷款本息的贷款保证保险

费用或贷款担保费用资助（专利贷担保）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及市、镇两级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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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支持对象及标准

第四条 融资扶持项目支持的对象为：在坦洲镇范围内注

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良好信誉的企业。

第五条 融资扶持项目的资助额度为：

（一）对已经偿还科技贷款本息后的项目，按市贴息额给

予 50%的配套资助，资助额度每家每年不超过 30万元。

（二）对纳入《中山市上规上限培育企业名录库》的企业，

按市贴息额给予 50%配套资助，资助额度每家每年不超过 30万

元。

（三）对已经偿还全部专利权质押融资银行贷款本息的，

并获得市的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或贷款担保费用资助的，按市相

关专项资助额的最高 50%给予配套资助，资助金额不超过实际

支付费用，同一企业年度内享受的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或贷款担

保费用资助最高不超过 15万元。

第六条 企业只能选择科技贷、助保贷、专利贷担保等四项

中的一项申请坦洲镇融资扶持资助。

第三章 申报程序

第七条 申报程序

（一）项目征集。在中山坦洲政务网上公布申报项目征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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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，申报时间以申报通知为准。

（二）提交纸质资料。坦洲镇经济和科技信息局负责资金

申报的组织工作，并对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和组织评审，申

报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资助公示。拟资助项目将在中山坦洲政务网上公示。

公示期 7个工作日，无异议的，报镇领导班子联席会议审议。

（四）公示异议。公示期间有异议的，经调查属实并需调

整的，由坦洲镇经济和科技信息局重新审核。

（五）资金拨付。由坦洲镇经济和科技信息局会同坦洲镇

财政分局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坦洲镇经济和科技信息局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


